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新形势下在线教学工作的通知 
教务通知〔2022〕16号 

各教学单位： 

为积极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新形势，我校自3月9日起恢复线上教学，请各教学单位高

度重视，积极开展线上教学的组织、协调、检查和指导工作，确保疫情防控新形势下在

线教学工作平稳有序运行。 

一、确保在线教学平稳有序 

各教学单位要协助教师（含外聘教师）与校内、外学生建立好沟通渠道，督导教师

做好学生的课程教学及指导，保证教学进度，按要求完成教学任务，确保在线教学平稳

有序运行。 

广大教师要充分利用课程在线教学平台，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加强对学生的生命

健康教育、卫生习惯教育、心理疏导教育，教育学生坚决服从学校管理、节约粮食、爱

护公物、团结互助、共克时艰，坚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  

二、切实加强实践教学工作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要积极利用多种线上工具，与学生建立长效沟通渠道，

加强在线指导，与学生定期交流，掌握学生完成进度，保障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等

教学工作顺利开展，确保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按期保质保量完成。 

请各系务必要求指导教师掌握毕业年级每个学生毕业实习及顶岗实习情况，对受疫

情影响不能实习的学生，指导教师要安排好学习任务，做好在线指导，按时提交学习周

记；对在岗实习的学生要提醒其遵守当地的疫情防疫要求，做好个人防护，保障自身安

全，按时提交实习周记，确保实习进度和质量。 

各系要做好疫情期间非毕业年级实践教学环节的调整并报教务处备案，不能按原定

教学进程开展的实践环节全部顺延。 

三、加强教学工作督导检查 

各教学单位领导要召开线上会议，传达学校对在线教学工作的要求。教学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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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雨课堂”智慧教学平台管理员端记录的教学过程数据（如课堂到课率、预习率、

课堂互动数、学生投稿数、习题互动数、PPT、直播语音视频等）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通过“实践教学管理平台”对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及顶岗实习的进度、指导等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四、加强困难学生的帮扶 

各教学单位要摸清未返校学生的底数，协助任课教师，积极主动与未返校学生取得

联系，切实负责，减轻学生思想负担，做好学生的学习指导。同时，做好学习上有困难

学生的学习指导和关爱帮扶工作，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教务处 

2022年 3月 14日    

 

 

 

 

 

 


